规划-房产工作联系复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规国土2011-和平-001号
	建设单位
	
	建设地址
	

	项目名称
	
	用地性质
	

	来函文号
	沈房(登记)20  -   -   号  

	土地证号及面积
	沈阳国用（20  ）第     号        证载面积：         ㎡

	建设工程许可证
批准面积
	沈规建证字     

	
	总建筑面积：        ㎡

其中  地上建筑面积：       ㎡

      地下建筑面积：       ㎡

	房产测绘面积


	总建筑面积：        ㎡

其中  地上建筑面积：       ㎡

      地下建筑面积：       ㎡

	误差允许面积
	㎡

470号文计算过程，如1000+（80000-50000）*0.5%=1150平方米

	实际超建面积
	㎡

	处理结论
	超建面积在允许误差范围内，可按照与市房产局合发的《关于加强城市规划管理和房产权属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沈规国土[2010]470号）文件精神执行。

该单位已按房产测绘面积缴纳配套费，请予办理相关手续。

	备注
	需与房产局沟通的其他信息，如成交确认书指标内容、政府批示及文号等重要内容。











